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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 

院办〔2024〕1号 

 

 

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 2023 年度教职工岗位

考核及教师师德师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

按照学校《西安体育学院关于做好 2023年度教职工岗位

考核及教师师德师风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，依据《西安体育学院

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方案》相关考核规定和《西安体育学院

师德师风考核办法(试行)》(西体院发【2020】45 号)文件执

行。现制定我院 2023 年度教职工岗位考核实施方案，现将本

年度考核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考核领导小组及组织程序 

（一）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刘  涛、张鹏华 

副组长：刘  军 、何昌谋、杜新星 

成 员：解  缤、 张念坤、郝  琳、李伟平、翟俊娜、 

冯晓磊、李  晶、张明军 、米  文、王晓峰、 

王言昭、苏  菲、熊玲玲 

纪检组长：杜新星 （兼） 

秘书：熊玲玲（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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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年度岗位考核的组织及程序 

1.学院岗位考核对象 

(1)受聘校聘专业技术岗人员的考核由人事处和所属二

级学院共同组织实施。 

(2) 受聘八级以下管理岗(含业务管理岗)、工勤技术岗

人员的考核，由所在院(处)组织实施。 

(3) 受聘院(处)聘专业技术岗人员(含非主体)的考核由

所在学院(处)组织实施。 

(4) 受聘在管理岗，按管理岗和专业技术岗双考核的人

员，考核工作分别由组织部和所属二级学院共同组织完成。 

（5）专职辅导员年度考核由学工部和二级学院共同考

核，学工部最终统筹。 

2.考核内容  

1.专任教师岗位：以学校制定的《西安体育学院教职工

绩效 考核实施办法》为宏观指导依据，校聘岗位考核内容按

照学校考核实施方案执行；院、处聘岗位考核内容具体按照

二级单位制定的本单位人员考核实施方案和“部门岗位设置

与聘用实施细则” 执行。 

2.辅导员岗位：考核内容按照学工部制定的《西安体育

学院辅导员工作考核办法》执行 

3.管理岗位（不含处科级干部）、其他专技岗位和工勤

岗位：考核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，重点考

核工作人员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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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：主要考核其政治觉悟、思想素质及参加政治学习和

集体 活动、公益活动的情况；考核其社会公德修养和职业道

德情况； 考核其对待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本职工作的

责任感、事业 心和敬业精神；考核其严于律己、身体力行、

为人师表的情况； 考核其合作精神、团队意识等情况。  

能：主要考核其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

能。  

勤：主要考核其完成本职工作的自觉性、主动性和积极

性；考核其对待工作的认真细致程度；考核其出勤率等遵守

劳动纪律的情况。  

绩：主要考核其在本职岗位上所做出的主要成绩和对学

校事业发展的贡献。 

廉：主要考核其在履行岗位职责中遵规守纪、廉洁自律

的情况 

二、教师师德师风考核对象及内容  

（一）考核对象 

2023 年承担学校教学、训练与科研任务的专任教师、教

练员和辅导员。 

（二）考核内容  

1.按照《西安体育学院师德师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相

关要求，考核内容包括：爱国守法、敬业爱生、教书育人、

严谨治学、服务社会、为人师表六个方面的履职情况。 

2.执行师德师风失范一票否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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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师德师风考核严格执行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

十项准则》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和《西安体育学

院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实施细则》。师德师风考核

不合格，年度考核等次为不合格。 

三、考核工作安排  

（一）考核时间 2023 年度岗位考核及教师师德师风考

核工作自 2024 年 1 月 16日起，分两个阶段开展。  

（二）考核阶段及安排  

第一阶段：所有教师于 1 月 14 日前完成相关数据的填入

工作；学院考核从 2024 年 1 月 16 日开始，开展本部门各类

岗位人员考核评价工作。 

1. 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拟定本部门 2023年度考核工作实施

方案，并在本部门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天。 

2. 个人填报、核对阶段 

（1）管理岗八级以下、其他专业技术岗及工勤技术岗人

员按聘用岗位类别填写《西安体育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表》

（见附件）。  

（2）专任教师岗人员，主要业绩已上传人事系统，仅需

本人填写履职情况，核对各项工作量并提交，由教研室、二

级学院审核，待确认考核结果后，双面打印《西安体育学院

教师年度考核暨师德师风考核表》，本人签名并交所在单位。 

 注：①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部、竞训处等职能部门

负责在考核系统中统一导入教学工作量、教师工作量、业绩

工作量数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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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②教师所在二级学院负责教师工作量中的本科毕业论

文指导、教研活动和第二课堂活动指导的数据，再由相关职

能部门进行审核。（以上工作量个人只核对不填报，若个人

对工作量数据有异议，可联系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核实修改。 

3. 组织考核阶段  

根据制定的本单位人员考核实施方案和“部门岗位设置

与聘用实施细则”有关考核规定，确定本部门人员的考核等

次。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

等次。其中优秀等次人数，按照不超过实际参加考核人数（不

含兼职人员、辅导员、新入职及 2023 年退休人员）的 13%

确定；教师师德师风考核优秀等次人数，按照不超过实际参

加考核人数（含兼职教师）的 35%确定；被确定为年度考核优

秀等次的教师，工作量考核的教学分值、教师分值、业绩分

值均须达标（折抵后），同时须为师德师风考核优秀等次人

员。 

4. 结果统计、汇总及公示阶段  

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考核工作小组对本部门各类岗位受

聘人员考核情况进行统计、汇总，将确定的考核结果予以公

示（公示内容含考核对象、岗位要求、实际完成具体情况及

考核结果,具体格式见附件）。 

5. 考核结果上报阶段  

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考核工作小组复审确认，公示无异

议后，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前将个人考核表及《2023年度

西安体育学院教 师师德师风考核统计表》《2023年度各类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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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、明细表》及 2023 年考核结

果报告报送至人事处。 

四、说明  

（一）聘用在教授、副教授岗位的正副处级、科级干部

的考核结果以组织部门考核结果为准，业务考核的优秀指标

不再单列。  

（二）考核登记表中签字栏应由党政负责人共同签字确

认。 

（三）2023 年退休人员不参加此次考核工作,但需撰写

个人工作总结交至所属教研室。  

（四）经学校批准派出学习、培训或借调到其它单位工

作一年（含一年）以上的工作人员，由其学习、培训或借调

单位出具工作鉴定；再由学校派出单位进行综合评价后，报

学校确定最终考核等次。新入职人员和调入不足一年的工作

人员年度考核不评定等次。 

 （五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年度考核以学校现聘用岗

位职级进行考核。  

 

 

 

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 

2024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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